浙 江 省 公 安 消 防 总 队

  浙公消办〔2018〕103号

关于明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

若干问题的通知

各市公安消防支队，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和省委、省政府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决策部署，推进施工图联合审查改革，加强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从源头上提升本质消防安全水平，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关于住宅建筑安全疏散问题。近期，消防局下发了《关于对住宅建筑安全疏散问题的答复意见》，明确“当建筑因楼层平面布局受限，难以分散设置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间而需采用一座剪刀楼梯的两个相互分隔的楼梯间作为两个安全出口时，这两个安全出口在同一楼层上应能通过公共区自由转换；对于住宅建筑，不应通过住宅的套内空间进行转换”的规定。经征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管理组和《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管理组意见，现明确2018年10月1日以前施工图审查机构已经通过施工图电子图联审系统受理的项目可以按照原标准要求执行，鼓励按照部局答复意见执行；自2018年10月1日起，我省消防设计、施工、施工图审查等应严格按照消防局答复意见执行，《浙江省消防技术规范难点问题操作技术指南》（浙公通字〔2017〕89号）第80条附图80.3的做法在进一步研究论证其安全性之前，不得在设计中采用。
二、关于规范适用问题。鉴于我省已经全面实施施工图联合审查改革，由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技术审查的建设工程，按施工图审查机构通过施工图电子图联审系统正式受理并开始计算图审时间时有效的规范执行。经消防设计审核（备案）或者形式审查合格后需要进行局部设计变更可按原审查时采用的规范进行审查，涉及结构体系以及大类之间功能变更的，应执行新规范。

三、关于专家评审问题。新规范执行前，已经专家评审同意但未经消防设计审核（备案）或者施工图审查机构正式受理的项目，可按专家评审时适用的规范执行，鼓励建设、设计、施工及使用单位积极采用新规范。

四、关于住宅精装修问题。根据《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119号）第二条规定，住宅室内装修不纳入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范围。已经施工图审查机构技术审查合格或者消防设计审核（备案）合格的住宅项目的精装修设计，可按原技术审查、消防设计审核（备案）时适用的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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